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67號

抗  告  人  羅淑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

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

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遠東商銀）分別執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2年度司執字第62950號、103年度司

執字第45422號債權憑證（下稱第62950號、第45422號債權憑

證)，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原法院聲請於新臺

幣（下同）9萬2,145元及10萬1,683元本息、違約金債權（下

稱執行債權）範圍內，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之保險債權為強制執行，前者經

北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601號受理後，囑託原法院執行（113

年度司執助字第3553號，下稱第3553號），後者經原法院113

年度司執字第74774號受理後，併入第3553號合併執行。原法

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19日以執行命

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以抗告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

至4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即保單價值準

備金）。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執行法院於

同年5月6日以第355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

提出異議，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駁回。抗告人仍不服復提起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我國現

行法律未明確規範保單強制執行之範圍及金額，法律自應保障

人民基本權益如生存權；伊非不還債，是迫於無奈，伊配偶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糖尿病且無終身醫療險，伊無固定工作收入，未來的醫療和保

險為伊等最基本保障，若終止保單者，日後重大急症，將無醫

療保險金；系爭保單為最基本之人壽保險，非儲蓄險，係保障

最基本之生存及就醫權益等語。

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

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

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

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

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

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

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

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

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

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

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

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

人之權益。且強制執行貴在迅速實現執行名義內容，基於執行

名義之作成機關或實體權利救濟訴訟之受理法院，與執行法院

分離之原則，執行法院之審認並無實質確定力；另由司法事務

官辦理執行事務等相關面向考量，執行法院就是否屬無益執行

要件之判斷，當依外觀事實或狀態，為形式調查審認，俾兼顧

上開分離原則與執行事務之特色。則法院於強制執行事件之聲

明異議、異議或抗告程序，而適用強制執行法及相關規定時，

亦應依該調查審認之標準。　　

經查：

㈠合作金庫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計算自96年11月21日起至113

年3月19日止，其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合計16萬4,355元等情，

有第62950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96年執字第13252號分配表及

第3553號分配表（第3553號卷第9至16、42至44頁）可證。另

遠東商銀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則為10萬1,613元，及其中本金7

萬2,727元自96年3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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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4.99%計

算之利息、訴訟費用1,110元及執行費用822元，亦有其強制執

行聲請狀、第45422號債權憑證（第3553號外放影印卷第4至11

頁）足稽。又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預估解約金如附表

「保單價值準備金」欄所示，合計27萬1,922元，有三商人壽

之陳報狀及保單明細（第3553號卷第30至40頁）足憑。參酌抗

告人名下除投資財產總額250元外無其他財產，於111年間營利

所得總額為5元及112年間則無任何所得，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

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17至23頁）為證。則抗

告人未陳明有其他財產可供清償，抑或證明有何因此執行而不

能維持生活之事實，相對人請求執行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

金錢債權，以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作為執行標的，有其必

要性，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

顯有失均衡之情。

㈡再者，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

療保障及生活需求，抗告人未舉證其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

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又系爭

保單除附表編號4外，其他保單之主約均已繳費期滿並均另於

94年間為附約增額選擇權持續繳費中，且該表編號1至4所示之

保單自89年起至113年間實繳保費總額依序為31萬8,066元、40

萬3,130元、17萬6,325元及18萬8,765元等情，此有三商人壽

函覆暨保單資料（本院卷第33至76頁）足證，可知抗告人於執

行債權未清償期間尚能支付前述保費，顯非不能維持生活或無

籌措資金欠缺信用之人，難認系爭執行命令將致抗告人之生活

陷於困頓及欠缺醫療保障。況且，附表編號2至4之被保險人分

別為抗告人之配偶吳國明、長女吳欣瑜，於111及112年間吳國

明有薪資所得70萬1,316元、70萬7,914元、其他所得5,785

元、5,806元及營利所得29萬9,896元、3萬4,709元，且名下投

資財產總額20萬元，吳欣瑜則有利息所得1萬2,579元、1萬

3,902元及薪資所得4,478元，且名下有房屋及車輛各1筆之財

產總額44萬8,400元，此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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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27至43頁）為證，益徵系爭保單之執行

並無礙於抗告人或被保險人吳國明、吳欣瑜之基本生存權或就

醫權益。至抗告人主張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已預告修法，保

單解約金額在10萬至20萬元間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該僅為修

正草案，尚非已生效之法律，執行法院依現行法規定扣押系爭

保單之預估解約金，於法並無違誤。

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所請扣押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

並無不當，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為無理

由。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

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保 單 編 號 要保人/被保險人 契約始期/終期 保 單 價 值 準 備 金

（以113年3月12日為基準日）

出 處

1 000000000000 羅淑玲/羅淑玲 89年11月21日/

161年12月21日

5萬4,003元 第3553卷第32頁

2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國明 89年12月21日/

160年12月21日

17萬0,105元 同卷第34頁

3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89年12月21日/

194年12月21日

2萬6,205元 同卷第36頁

4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96年8月31日/1

94年8月31日

2萬1,609元 同卷第40頁

合計 27萬1,9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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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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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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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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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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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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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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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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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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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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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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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67號
抗  告  人  羅淑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遠東商銀）分別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2年度司執字第62950號、103年度司執字第45422號債權憑證（下稱第62950號、第45422號債權憑證)，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原法院聲請於新臺幣（下同）9萬2,145元及10萬1,683元本息、違約金債權（下稱執行債權）範圍內，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之保險債權為強制執行，前者經北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601號受理後，囑託原法院執行（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553號，下稱第3553號），後者經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4774號受理後，併入第3553號合併執行。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19日以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以抗告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即保單價值準備金）。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執行法院於同年5月6日以第355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仍不服復提起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我國現行法律未明確規範保單強制執行之範圍及金額，法律自應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如生存權；伊非不還債，是迫於無奈，伊配偶有糖尿病且無終身醫療險，伊無固定工作收入，未來的醫療和保險為伊等最基本保障，若終止保單者，日後重大急症，將無醫療保險金；系爭保單為最基本之人壽保險，非儲蓄險，係保障最基本之生存及就醫權益等語。
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且強制執行貴在迅速實現執行名義內容，基於執行名義之作成機關或實體權利救濟訴訟之受理法院，與執行法院分離之原則，執行法院之審認並無實質確定力；另由司法事務官辦理執行事務等相關面向考量，執行法院就是否屬無益執行要件之判斷，當依外觀事實或狀態，為形式調查審認，俾兼顧上開分離原則與執行事務之特色。則法院於強制執行事件之聲明異議、異議或抗告程序，而適用強制執行法及相關規定時，亦應依該調查審認之標準。　　
經查：
㈠合作金庫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計算自96年11月21日起至113年3月19日止，其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合計16萬4,355元等情，有第62950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96年執字第13252號分配表及第3553號分配表（第3553號卷第9至16、42至44頁）可證。另遠東商銀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則為10萬1,613元，及其中本金7萬2,727元自96年3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4.99%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1,110元及執行費用822元，亦有其強制執行聲請狀、第45422號債權憑證（第3553號外放影印卷第4至11頁）足稽。又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預估解約金如附表「保單價值準備金」欄所示，合計27萬1,922元，有三商人壽之陳報狀及保單明細（第3553號卷第30至40頁）足憑。參酌抗告人名下除投資財產總額250元外無其他財產，於111年間營利所得總額為5元及112年間則無任何所得，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17至23頁）為證。則抗告人未陳明有其他財產可供清償，抑或證明有何因此執行而不能維持生活之事實，相對人請求執行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錢債權，以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作為執行標的，有其必要性，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㈡再者，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抗告人未舉證其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又系爭保單除附表編號4外，其他保單之主約均已繳費期滿並均另於94年間為附約增額選擇權持續繳費中，且該表編號1至4所示之保單自89年起至113年間實繳保費總額依序為31萬8,066元、40萬3,130元、17萬6,325元及18萬8,765元等情，此有三商人壽函覆暨保單資料（本院卷第33至76頁）足證，可知抗告人於執行債權未清償期間尚能支付前述保費，顯非不能維持生活或無籌措資金欠缺信用之人，難認系爭執行命令將致抗告人之生活陷於困頓及欠缺醫療保障。況且，附表編號2至4之被保險人分別為抗告人之配偶吳國明、長女吳欣瑜，於111及112年間吳國明有薪資所得70萬1,316元、70萬7,914元、其他所得5,785元、5,806元及營利所得29萬9,896元、3萬4,709元，且名下投資財產總額20萬元，吳欣瑜則有利息所得1萬2,579元、1萬3,902元及薪資所得4,478元，且名下有房屋及車輛各1筆之財產總額44萬8,400元，此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27至43頁）為證，益徵系爭保單之執行並無礙於抗告人或被保險人吳國明、吳欣瑜之基本生存權或就醫權益。至抗告人主張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已預告修法，保單解約金額在10萬至20萬元間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該僅為修正草案，尚非已生效之法律，執行法院依現行法規定扣押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於法並無違誤。
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所請扣押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並無不當，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為無理由。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保單編號

		要保人/被保險人

		契約始期/終期

		保單價值準備金
（以113年3月12日為基準日）

		出處



		1

		000000000000

		羅淑玲/羅淑玲

		89年11月21日/161年12月21日

		5萬4,003元

		第3553卷第32頁



		2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國明

		89年12月21日/160年12月21日

		17萬0,105元

		同卷第34頁



		3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89年12月21日/194年12月21日

		2萬6,205元

		同卷第36頁



		4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96年8月31日/194年8月31日

		2萬1,609元

		同卷第40頁



		合計

		


		


		


		27萬1,92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67號
抗  告  人  羅淑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
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
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遠東商銀）分別執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2年度司執字第62950號、103年度司
  執字第45422號債權憑證（下稱第62950號、第45422號債權憑
  證)，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原法院聲請於新臺
  幣（下同）9萬2,145元及10萬1,683元本息、違約金債權（下
  稱執行債權）範圍內，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之保險債權為強制執行，前者經
  北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601號受理後，囑託原法院執行（113
  年度司執助字第3553號，下稱第3553號），後者經原法院113
  年度司執字第74774號受理後，併入第3553號合併執行。原法
  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19日以執行命
  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以抗告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
  至4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即保單價值準
  備金）。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執行法院於
  同年5月6日以第355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
  提出異議，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駁回。抗告人仍不服復提起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我國現
  行法律未明確規範保單強制執行之範圍及金額，法律自應保障
  人民基本權益如生存權；伊非不還債，是迫於無奈，伊配偶有
  糖尿病且無終身醫療險，伊無固定工作收入，未來的醫療和保
  險為伊等最基本保障，若終止保單者，日後重大急症，將無醫
  療保險金；系爭保單為最基本之人壽保險，非儲蓄險，係保障
  最基本之生存及就醫權益等語。
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
  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
  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
  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
  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
  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
  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
  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
  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
  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
  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
  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
  人之權益。且強制執行貴在迅速實現執行名義內容，基於執行
  名義之作成機關或實體權利救濟訴訟之受理法院，與執行法院
  分離之原則，執行法院之審認並無實質確定力；另由司法事務
  官辦理執行事務等相關面向考量，執行法院就是否屬無益執行
  要件之判斷，當依外觀事實或狀態，為形式調查審認，俾兼顧
  上開分離原則與執行事務之特色。則法院於強制執行事件之聲
  明異議、異議或抗告程序，而適用強制執行法及相關規定時，
  亦應依該調查審認之標準。　　
經查：
㈠合作金庫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計算自96年11月21日起至113年
  3月19日止，其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合計16萬4,355元等情，有
  第62950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96年執字第13252號分配表及第
  3553號分配表（第3553號卷第9至16、42至44頁）可證。另遠
  東商銀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則為10萬1,613元，及其中本金7萬
  2,727元自96年3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
  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4.99%計算
  之利息、訴訟費用1,110元及執行費用822元，亦有其強制執行
  聲請狀、第45422號債權憑證（第3553號外放影印卷第4至11頁
  ）足稽。又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預估解約金如附表「
  保單價值準備金」欄所示，合計27萬1,922元，有三商人壽之
  陳報狀及保單明細（第3553號卷第30至40頁）足憑。參酌抗告
  人名下除投資財產總額250元外無其他財產，於111年間營利所
  得總額為5元及112年間則無任何所得，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
  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17至23頁）為證。則抗告
  人未陳明有其他財產可供清償，抑或證明有何因此執行而不能
  維持生活之事實，相對人請求執行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
  錢債權，以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作為執行標的，有其必要
  性，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
  有失均衡之情。
㈡再者，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
  療保障及生活需求，抗告人未舉證其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
  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又系爭
  保單除附表編號4外，其他保單之主約均已繳費期滿並均另於9
  4年間為附約增額選擇權持續繳費中，且該表編號1至4所示之
  保單自89年起至113年間實繳保費總額依序為31萬8,066元、40
  萬3,130元、17萬6,325元及18萬8,765元等情，此有三商人壽
  函覆暨保單資料（本院卷第33至76頁）足證，可知抗告人於執
  行債權未清償期間尚能支付前述保費，顯非不能維持生活或無
  籌措資金欠缺信用之人，難認系爭執行命令將致抗告人之生活
  陷於困頓及欠缺醫療保障。況且，附表編號2至4之被保險人分
  別為抗告人之配偶吳國明、長女吳欣瑜，於111及112年間吳國
  明有薪資所得70萬1,316元、70萬7,914元、其他所得5,785元
  、5,806元及營利所得29萬9,896元、3萬4,709元，且名下投資
  財產總額20萬元，吳欣瑜則有利息所得1萬2,579元、1萬3,902
  元及薪資所得4,478元，且名下有房屋及車輛各1筆之財產總額
  44萬8,400元，此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
  （本院限閱卷第27至43頁）為證，益徵系爭保單之執行並無礙
  於抗告人或被保險人吳國明、吳欣瑜之基本生存權或就醫權益
  。至抗告人主張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已預告修法，保單解約
  金額在10萬至20萬元間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該僅為修正草案
  ，尚非已生效之法律，執行法院依現行法規定扣押系爭保單之
  預估解約金，於法並無違誤。
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所請扣押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
  並無不當，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為無理由
  。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
  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
  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保單編號 要保人/被保險人 契約始期/終期 保單價值準備金 （以113年3月12日為基準日） 出處 1 000000000000 羅淑玲/羅淑玲 89年11月21日/161年12月21日 5萬4,003元 第3553卷第32頁 2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國明 89年12月21日/160年12月21日 17萬0,105元 同卷第34頁 3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89年12月21日/194年12月21日 2萬6,205元 同卷第36頁 4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96年8月31日/194年8月31日 2萬1,609元 同卷第40頁 合計    27萬1,92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67號
抗  告  人  羅淑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遠東商銀）分別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2年度司執字第62950號、103年度司執字第45422號債權憑證（下稱第62950號、第45422號債權憑證)，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原法院聲請於新臺幣（下同）9萬2,145元及10萬1,683元本息、違約金債權（下稱執行債權）範圍內，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之保險債權為強制執行，前者經北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601號受理後，囑託原法院執行（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553號，下稱第3553號），後者經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4774號受理後，併入第3553號合併執行。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19日以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以抗告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即保單價值準備金）。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執行法院於同年5月6日以第355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仍不服復提起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我國現行法律未明確規範保單強制執行之範圍及金額，法律自應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如生存權；伊非不還債，是迫於無奈，伊配偶有糖尿病且無終身醫療險，伊無固定工作收入，未來的醫療和保險為伊等最基本保障，若終止保單者，日後重大急症，將無醫療保險金；系爭保單為最基本之人壽保險，非儲蓄險，係保障最基本之生存及就醫權益等語。
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且強制執行貴在迅速實現執行名義內容，基於執行名義之作成機關或實體權利救濟訴訟之受理法院，與執行法院分離之原則，執行法院之審認並無實質確定力；另由司法事務官辦理執行事務等相關面向考量，執行法院就是否屬無益執行要件之判斷，當依外觀事實或狀態，為形式調查審認，俾兼顧上開分離原則與執行事務之特色。則法院於強制執行事件之聲明異議、異議或抗告程序，而適用強制執行法及相關規定時，亦應依該調查審認之標準。　　
經查：
㈠合作金庫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計算自96年11月21日起至113年3月19日止，其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合計16萬4,355元等情，有第62950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96年執字第13252號分配表及第3553號分配表（第3553號卷第9至16、42至44頁）可證。另遠東商銀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則為10萬1,613元，及其中本金7萬2,727元自96年3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4.99%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1,110元及執行費用822元，亦有其強制執行聲請狀、第45422號債權憑證（第3553號外放影印卷第4至11頁）足稽。又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預估解約金如附表「保單價值準備金」欄所示，合計27萬1,922元，有三商人壽之陳報狀及保單明細（第3553號卷第30至40頁）足憑。參酌抗告人名下除投資財產總額250元外無其他財產，於111年間營利所得總額為5元及112年間則無任何所得，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17至23頁）為證。則抗告人未陳明有其他財產可供清償，抑或證明有何因此執行而不能維持生活之事實，相對人請求執行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錢債權，以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作為執行標的，有其必要性，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㈡再者，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抗告人未舉證其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又系爭保單除附表編號4外，其他保單之主約均已繳費期滿並均另於94年間為附約增額選擇權持續繳費中，且該表編號1至4所示之保單自89年起至113年間實繳保費總額依序為31萬8,066元、40萬3,130元、17萬6,325元及18萬8,765元等情，此有三商人壽函覆暨保單資料（本院卷第33至76頁）足證，可知抗告人於執行債權未清償期間尚能支付前述保費，顯非不能維持生活或無籌措資金欠缺信用之人，難認系爭執行命令將致抗告人之生活陷於困頓及欠缺醫療保障。況且，附表編號2至4之被保險人分別為抗告人之配偶吳國明、長女吳欣瑜，於111及112年間吳國明有薪資所得70萬1,316元、70萬7,914元、其他所得5,785元、5,806元及營利所得29萬9,896元、3萬4,709元，且名下投資財產總額20萬元，吳欣瑜則有利息所得1萬2,579元、1萬3,902元及薪資所得4,478元，且名下有房屋及車輛各1筆之財產總額44萬8,400元，此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27至43頁）為證，益徵系爭保單之執行並無礙於抗告人或被保險人吳國明、吳欣瑜之基本生存權或就醫權益。至抗告人主張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已預告修法，保單解約金額在10萬至20萬元間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該僅為修正草案，尚非已生效之法律，執行法院依現行法規定扣押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於法並無違誤。
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所請扣押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並無不當，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為無理由。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保單編號

		要保人/被保險人

		契約始期/終期

		保單價值準備金
（以113年3月12日為基準日）

		出處



		1

		000000000000

		羅淑玲/羅淑玲

		89年11月21日/161年12月21日

		5萬4,003元

		第3553卷第32頁



		2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國明

		89年12月21日/160年12月21日

		17萬0,105元

		同卷第34頁



		3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89年12月21日/194年12月21日

		2萬6,205元

		同卷第36頁



		4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96年8月31日/194年8月31日

		2萬1,609元

		同卷第40頁



		合計

		


		


		


		27萬1,92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467號
抗  告  人  羅淑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相對人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遠東商銀）分別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2年度司執字第62950號、103年度司執字第45422號債權憑證（下稱第62950號、第45422號債權憑證)，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北院）、原法院聲請於新臺幣（下同）9萬2,145元及10萬1,683元本息、違約金債權（下稱執行債權）範圍內，就抗告人對第三人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商人壽）之保險債權為強制執行，前者經北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601號受理後，囑託原法院執行（113年度司執助字第3553號，下稱第3553號），後者經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74774號受理後，併入第3553號合併執行。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19日以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以抗告人為要保人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即保單價值準備金）。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執行法院於同年5月6日以第3553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8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仍不服復提起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我國現行法律未明確規範保單強制執行之範圍及金額，法律自應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如生存權；伊非不還債，是迫於無奈，伊配偶有糖尿病且無終身醫療險，伊無固定工作收入，未來的醫療和保險為伊等最基本保障，若終止保單者，日後重大急症，將無醫療保險金；系爭保單為最基本之人壽保險，非儲蓄險，係保障最基本之生存及就醫權益等語。
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且強制執行貴在迅速實現執行名義內容，基於執行名義之作成機關或實體權利救濟訴訟之受理法院，與執行法院分離之原則，執行法院之審認並無實質確定力；另由司法事務官辦理執行事務等相關面向考量，執行法院就是否屬無益執行要件之判斷，當依外觀事實或狀態，為形式調查審認，俾兼顧上開分離原則與執行事務之特色。則法院於強制執行事件之聲明異議、異議或抗告程序，而適用強制執行法及相關規定時，亦應依該調查審認之標準。　　
經查：
㈠合作金庫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計算自96年11月21日起至113年3月19日止，其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合計16萬4,355元等情，有第62950號債權憑證、高雄地院96年執字第13252號分配表及第3553號分配表（第3553號卷第9至16、42至44頁）可證。另遠東商銀聲請強制執行之債權則為10萬1,613元，及其中本金7萬2,727元自96年3月29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19.71%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4.99%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1,110元及執行費用822元，亦有其強制執行聲請狀、第45422號債權憑證（第3553號外放影印卷第4至11頁）足稽。又系爭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預估解約金如附表「保單價值準備金」欄所示，合計27萬1,922元，有三商人壽之陳報狀及保單明細（第3553號卷第30至40頁）足憑。參酌抗告人名下除投資財產總額250元外無其他財產，於111年間營利所得總額為5元及112年間則無任何所得，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17至23頁）為證。則抗告人未陳明有其他財產可供清償，抑或證明有何因此執行而不能維持生活之事實，相對人請求執行扣押系爭保單可得請領之金錢債權，以將系爭保單之解約金債權作為執行標的，有其必要性，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㈡再者，我國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安全制度，可供國人適當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抗告人未舉證其有何醫療或照顧費用之需求，已超逾國家社會安全制度外不能合理負擔之程度。又系爭保單除附表編號4外，其他保單之主約均已繳費期滿並均另於94年間為附約增額選擇權持續繳費中，且該表編號1至4所示之保單自89年起至113年間實繳保費總額依序為31萬8,066元、40萬3,130元、17萬6,325元及18萬8,765元等情，此有三商人壽函覆暨保單資料（本院卷第33至76頁）足證，可知抗告人於執行債權未清償期間尚能支付前述保費，顯非不能維持生活或無籌措資金欠缺信用之人，難認系爭執行命令將致抗告人之生活陷於困頓及欠缺醫療保障。況且，附表編號2至4之被保險人分別為抗告人之配偶吳國明、長女吳欣瑜，於111及112年間吳國明有薪資所得70萬1,316元、70萬7,914元、其他所得5,785元、5,806元及營利所得29萬9,896元、3萬4,709元，且名下投資財產總額20萬元，吳欣瑜則有利息所得1萬2,579元、1萬3,902元及薪資所得4,478元，且名下有房屋及車輛各1筆之財產總額44萬8,400元，此有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財產所得資料（本院限閱卷第27至43頁）為證，益徵系爭保單之執行並無礙於抗告人或被保險人吳國明、吳欣瑜之基本生存權或就醫權益。至抗告人主張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業已預告修法，保單解約金額在10萬至20萬元間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該僅為修正草案，尚非已生效之法律，執行法院依現行法規定扣押系爭保單之預估解約金，於法並無違誤。
綜上所述，執行法院依相對人所請扣押系爭保單之保險債權，並無不當，抗告人聲明異議請求撤銷系爭執行命令，為無理由。從而，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及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藍家偉
　　　　　　　　　　　　　　法　官　饒金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表：
編號 保單編號 要保人/被保險人 契約始期/終期 保單價值準備金 （以113年3月12日為基準日） 出處 1 000000000000 羅淑玲/羅淑玲 89年11月21日/161年12月21日 5萬4,003元 第3553卷第32頁 2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國明 89年12月21日/160年12月21日 17萬0,105元 同卷第34頁 3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89年12月21日/194年12月21日 2萬6,205元 同卷第36頁 4 000000000000 羅淑玲/吳欣瑜 96年8月31日/194年8月31日 2萬1,609元 同卷第40頁 合計    27萬1,922元  
　　　　　　　　　　　　　  


